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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新竹教育大學九十五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紀錄 
壹、時間：95 年 10 月 23 日下午 2:10 

貳、地點：本校講堂乙 

參、主席：王副校長文秀   紀錄：陳文正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伍、主席報告 

教育部於上週五臨時通知校長須於今、明二天至立法院備詢，故無法主持

今日之校務會議，指示由本人主持本次校務會議。 

 

陸、報告事項 
一、秘書室報告事項 

 

裁示：一、「95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」提案五

「96 學年度體育學系申請增設體育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

案」辦理情形表修正為「已奉教育部核定，並按隔年招生方

式辦理。」 
      二 、修正後紀錄確定。 

 
二、教務處、總務處、人力資源教育處、人事室、會計室、計網中心報告     

    事項 

裁示：一、人力資源教育處報告事項中： 
（一）教師在職進修輔導教學碩士班修正為夜間班 1 班。 
（二）各班別如有更正，請於會後向人資處更正。 

二、餘洽悉。 
 

柒、臨時報告 

學務處、副校長室臨時報告事項。 
 
裁示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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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討論事項 

提案一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 

案由：修正本校組織規程附表一「本校各學院、學系及研究所設置表」，

提請 審議。 
說明：本校奉教育部 94 年 10 月 13 日台中（二）字第 0940134557E 號函

核定自 95 學年度新增「資訊科學研究所」，爰修正組織規程附表

一「本校各學院、學系及研究所設置表」（如附件三）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提案二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 

案由：研擬修訂本校學則修正案如說明，請  討論。 
說明：一、因應大學法修訂及本校改大轉型發展，配合修訂學則以符實

際需要。 
二、本案業經提 95 學年度第 5 次教學主管會議溝通意見，得有共

識。 
三、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四。 

擬辦：本會議通過後，擬報請教育部核備後施行。 

 

決議：一、修正條文第十九條「……學生每學期修課學分未達最低下限者，

其所修學分及成績不予計算。…..」修正為「……學生每學期修

課學分未達最低下限者，該學期所修學分及成績不予計算。…..」。 

二、第二十條維持原條文不予修正。 

三、修正條文第六十八條第一項「碩士班研究生一般生及在職生每學

期修習學分數之上下限由各系所自訂之，……」修正為「研究生

每學期修習學分數之上下限由各系所自訂之，……」。 

四、第六十九條修正為「研究生入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碩、博士班科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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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學分持有證明者，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之規定辦理。」。 

五、本案修正後通過。 

 

提案三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 

案由：有關本校「提升學生外文能力實施辦法」第四條條文修正案，請討

論。 
說明：一、為使規定更為完善並更符合實際作業，擬將原規定學習期間

至少 4 週以上，每週至少上課 20 小時，得抵免大一英文或語

文系基本能力課程之規定，修正為學習期間至少 3 週以上，

上課總時數 54 小時以上得抵免語文系基本能力課程，上課總

時數 72 小時以上得抵免大一英文。條文修正後全文及修正對

照表詳如附件五。 
二、本案已經 95 年 9 月 25 日 95 學年度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。 

擬辦：擬於修正通過後，自 95 年 7 月開始適用。 

案經體育系教師黎俊彥等代表建議 1.將外文限定在幾種主要的國際語文。
2.外文課程以英文為主。3.應將語文系及非語文系標準作區分。4.給予鼓勵

獎勵辦法。 

 

決議：一、本案依教務處原提案修正條文照案通過。 

二、基於鼓勵學生進修外文，請教務處研議相關獎勵辦法。 

 
玖、臨時提案 

提案一 提案單位：副校長室  

案由：本校「學術發展委員會」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（附件一），請 審

議。 

說明：依 94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臨時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建議提出修

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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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辦：案經修正通過後，95 學年度「學術發展委員會」會議召開事項將依

修正案辦理。 

 

決議：一、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項修正為「各學院教師代表，由各學院教

師就各學院之系所主管及校務會議代表中之教師代表推選，教

師代表每系至多一名。」 

二、本案修正後通過。 

 

提案二 提案人：謝金青、楊佈光、林貴福  

案由：請於本次會議重新選舉「校長遴選事項修正小組」代表。 
說明：一、95 年 1 月 4 日，本校校務會議代表互選 7 人出任「校長遴選

事項修正小組」代表，任期應至 95 年 7 月 31 日。 

二、大學法施行細則 95 年 8 月 16 日公布，原小組成員任期內無

法完成校務會議所交付之任務。 

三、為修訂本校校長遴選事項相關條文，請於本次會議重新選舉

「校長遴選事項修正小組」代表。 

 
決議：一、本案「校長遴選事項修正小組」代表人數維持為 7 人。 

二、推選謝金青老師、丁志堅老師、黎俊彥老師等三位擔任監票及

開票工作。 

三、選舉結果推選謝金青老師、林貴福老師、楊雲龍老師、許春峰

老師、簡國清老師、陳惠邦老師、葉麗琴老師等 7 位為「校長

遴選事項修正小組」代表。 

四、請該小組同仁於本屆會期內完成修正規劃，提報校務會議審議。 

 

拾、散會 


